使徒教会的典范
徒四31-35；二42；四12；该二6-9；林后八9
这一段与前面二43-47的总结，有很多共通的地方。它强调门徒同心合一，密切的共同生活；这种相交伴随着使徒的传道。使徒行传的主线固然是使徒在圣灵所赋予的能力下传道，但教会同心合意、彼此相爱的生活则提供了使徒传道的背景。

一、早期教会凡物公用的生活

       初期教会虽已成了一个颇为多人的群体，但所有的信众都“一心一意”，即如同一人，毫无二心。但我们不可以将“大家公用”解作：人人都放弃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，而所有的财物都为公众所有。虽然，在法律上，他们仍然继续拥有他们自己的财物，但在心灵及思想上，他们已培育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态度，他们认为，自己的财物随时可以拿出来，去帮助有需要的姊妹和弟兄。在路加的描绘下，一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之属灵群体的生命力，跃然纸上。

      此群体的领袖使徒们 “大有能力”，这说明一章8节中主耶稣所应许的委实是实现了。这里明言是“见证耶稣基督复活”。这才是“大有能力”所指向的目的。根据一21-22，使徒的能力跟他们的职事——为复活的主作见证——是完全一致的。

神的恩宠籍着他们（整个教会）大大作工。这就是说，神恩典的作为不仅从讲道上看出来，也可从会众物质毫不缺乏上显明。事实上，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走下坡，失业及饥饿亦常见，在一个群体内竟然没有一个人是贫穷的，这实在是难能可贵。按此了解，路加是要告诉读者，犹太人的社会所不能达成的，此弥赛亚的群体却达成了。

      以上理想的状况之能够达成，是“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”。原文中的“人人”是“地主及屋主们”。在这里，路加似乎有意要稍作详细的描述：有两批人都参予了此出售物业的行动。他们“把所有的价银拿来，放在使徒脚前”。“放在使徒脚前”是一种颇为独特的表达，类似于中国的一个俗语。它不仅表示众人把钱财带来交给使徒这一个事实，而且也显出了众人都尊重使徒的权柄。使徒们则“照各人所需用的，分给各人”。

      以上就是初期教会“凡物公用”的理想状况的一副素描，让我们看到圣灵在初期教会所成就的奇妙工作。

二、使徒教会的模式

     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初期教会的模式。这是一个所谓的“使徒教会”的模式。其基本特点是：在一群使徒们的领导下，一群与之同工的会众照著圣灵的引导，共同建立教会。而这个教会有能力改变世界。在此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个怎样的教会。

1、注重平衡：使徒教会是一个平衡健康发展的教会。（二42）
      2、注重使命：使徒教会的焦点，是让所有的人都接触到基督。（徒四12）
3、全民事奉：使徒教会由充满活力的基督肢体所组成。

4、圣灵充满：使徒教会与圣灵有密切的关系。

三、“分享的灵”与“财富转移运动”


  初代教会所实行的“凡物公用”是一种“分享的灵”而不是一种制度。作为一种“分享的灵”，“凡物公用”在当今的一种新形式就是“财物转移运动”。 


  （一）当代先知的预言：神将为神的国释放大量的财富。（哈该书二6-9）

  （二）丰盛的赐福：我们必须明白，神的旨意是要他的百姓得享丰盛，而不是贫穷。


  （三）贫穷的咒诅。（申命记廿八48）

      （四）从贫穷到富足。（林后八9）
（五）超自然的转移。
      （六）赚取财富的能力。
      （七）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。
      讨论：
1、 应该如何理解早期教会“凡物公用”？它对今天我们的教会有何启发？
2、 什么叫使徒教会，它有何特征？跟当今的教会有何异同？
3、 如何看待初期教会“分享的灵”？你对当今的“财富转移运动”有何认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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